
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烟草产业服务中心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推广生物质燃料颗粒补贴资金》

二、立项依据
本项目是根据《云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3 年绿色生态烟叶发展补助资金的通知》云财预〔2023〕13 号、《云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4 年绿色生态烟叶发展补助资金的通知》云财预〔2024〕11号、《云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5年绿色生态烟叶发展补助资金的通知》云财预〔2025〕9号文件，按照《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切实抓好 2023 年烤烟生产工作的通知》玉政办通〔2023〕6 号、《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切实抓好 2024 年烤烟生产工作的通知》玉政办通〔2024〕11 号和《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切实抓好 2025年烤烟生产工作的通知》玉政办通〔2025〕18 号文件要求，加强绿色生态烟叶发展投入机制，积极开展生物质燃料烘烤推广项目，推进绿色生态烟叶发展，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推动云南烟叶高质量发展。在全县开展生物质烘烤示范推广项目。

三、项目实施单位

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烟草产业服务中心
四、项目基本概况

元江县烟草产业服务中心负责开展项目前期调查规划，研究制定项目实施方案；项目实施过程中督促并抓好绿色生态烟叶发展补助项目中各项工作的落实；项目实施后，根据实施验收结果，及时向财政部门对接，申请拨付资金。各乡镇（街道）做好绿色生态烟叶发展补助项目需求摸底调查及申报，并负责项目具体实施。元江县烤烟生产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组织验收绿色生态烟叶发展补助项目。

五、项目实施内容

本项目为历年欠拨项目。

项目开展时间：2023年-2025年。

具体为：实施推广生物质颗粒燃料烘烤项目，县烟服中心与相关部门对接，实地核实，符合条件组织验收。根据验收结果，及时拨付资金。

六、资金安排情况

2023年生物质燃料颗粒采购补贴19.00万元，用于支付推广生物质颗粒燃料烘烤补贴19.00万元。项目资金均为本级财政预算资金。

2024年生物质颗粒燃料采购补贴经费7.60万元，用于支付推广生物质颗粒燃料烘烤补贴7.60万元。项目资金均为本级财政预算资金。

2025年推广生物质颗粒燃料烘烤补贴15.43万元，用于支付推广生物质颗粒燃料烘烤补贴15.43万元。项目资金均为本级财政预算资金。

三年合计42.03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元江县2023年至2025年计划采购生物质燃料4203吨，计划采购其他（合作社外）加工生产4203吨，采购其他（合作社外）加工生产的每吨补贴100元。补贴对象为购买生物质燃料用于烟叶烘烤的烟农、烘烤业主、专业化烘烤队伍等。

严格组织验收、审核和资金兑现。由乡（镇、街道办）、烟叶工作站进行验收，以购生物质燃料的票据为依据，核实烟农、烘烤业主、专业化烘烤队伍等采购的生物质燃料是否用于烟叶烘烤，不用于烘烤烟叶的不予补贴，在相关的烘烤点、村组进行公示，公式无异议后，由烟叶工作站统计汇总，登记造册，验收人及烟农、烘烤业主、专业烘烤队伍代表签字确认，由烘烤主管、烟站站长审核签字形成验收报告上报县（市、区）烟草产业服务中心和烟草分公司，由县（区、市）烟草产业服务中心和烟草分公司进一步审核审批后，以电子支付方式兑现资金。各县（区、市）补贴数量及资金不能超过市下达的计划。相关痕迹资料整理汇总成卷宗归档备查。

烟农、烘烤业主、专业烘烤队伍等采用原料换生物质燃料、代加工、商品化市场化采购等模式采购生物质燃料，按照采购市内合作社生产和其他（合作社外）加工生产的相应标准补贴

八、项目实施成效

根据《云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5年绿色生态烟叶发展补助资金的通知》（云财预〔2025〕9号）文件，为加快烤烟生产绿色化进程，提升优质烟叶稳产保供能力，持续推广生物质颗粒燃料烘烤、田间鲜烟叶农残快速检测项目。元江县覆盖生物质燃料烘烤示范推广面积11085亩，减少项目区二氧化硫排放11085KG，推进绿色生态烟叶发展，减少烟叶烘烤二氧化硫排放，保护烟区生态环境，厚植烟叶发展优势，提升烟叶质量和效益，增加烟农收入，确保圆满完成市下达元江县的烤烟生产各项目标任务指标，促进烟草产业增产增收。元江县推广使用生物质燃料4203吨。

通过项目的实施，覆盖生物质燃料烘烤示范推广面积11085亩，减少项目区二氧化硫排放11085KG，推进绿色生态烟叶发展，减少烟叶烘烤二氧化硫排放，保护烟区生态环境，厚植烟叶发展优势，提升烟叶质量和效益，增加烟农收入，确保圆满完成市下达元江县的烤烟生产各项目标任务指标，促进烟草产业增产增收。

